此件仅限持有公安机关特种行业许可证的印章企业存档使用，无他效用
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章损毁证明                
原印章

	
	
	
	
	
	
	

	破损后印章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根据公安机关有关规定，现已对贵单位旧印章进行破损销毁并留印存档，破损后的旧印章须在公安机关有关部门监督下统一销毁。破损后的旧印章产生的一切后果，均由贵单位承担，本分局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
